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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管理局員工的薪酬 

 

目的  
 
.   本文件概述衞生事務委員會 (下稱 "事務委員會 ")過往就醫

院管理局 (下稱 "醫管局 ")員工的薪酬進行的討論。  
 
 
背景 

 
2.  《醫院管理局條例》(第 113章 )附表 3第 10條訂明，醫管局

僱員的薪酬及僱用條款和條件等，由醫管局決定。  
 
3.  醫管局在 1991年成立時向其僱員提供的薪酬福利條件是

根據 "與公務員薪酬相若 "的原則釐訂，即以僱主的成本總額計算，

醫管局的薪酬福利條件成本應與當時在醫院事務署任職的公務員

的薪酬福利條件成本相若。這項原則至今仍然適用。  
 
4.  儘管醫管局與公務員的薪級表向來十分類似，醫管局在過

去多年曾就員工的薪酬架構實施多項改革。雖然醫管局向來都是

根據公務員的薪酬調整來修訂醫管局薪級表的實際金額，但醫管

局員工的薪酬架構已與公務員的薪級表脫了一段時間。除了每

年的薪酬調整外，大部分一般員工及高級行政人員只要工作表現

令人滿意，以及其薪酬仍在相應的薪酬範圍內，亦享有按年增薪

點。  
 
5.  醫管局設有不同機制考慮及釐訂一般員工及高級行政人

員的薪酬福利條件。就高級行政人員而言，其薪酬福利條件及合

約條款由醫管局大會轄下的職員委員會釐訂。為釋除公眾對高級

行政人員薪酬的關注，醫管局在 2005年 1月委聘一家外間的顧問公

司檢討高級行政人員的薪酬福利條件。在 2005年 9月25日，醫管局

大會決定採納顧問報告的建議，當中包括取消向高級行政人員發

放工作表現獎勵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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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往的討論 

 
6.  在 2005年 2月 25日，政府當局向事務委員會簡介醫管局員

工的薪酬福利條件、醫管局各種僱用類別，以及局方因應環境的

轉變和對員工士氣的關注而計劃作出的改變。  
 
7.  委員促請醫管局把臨時僱員轉為合約僱員，以提高員工士

氣。醫管局行政總裁表示，醫管局已要求各聯網行政總監檢討轄

下聯網的運作需要，並找出有經常需要的臨時一般事務助理和臨

時技術服務助理職位。任職醫管局最少一年並證實表現良好的臨

時僱員，將有機會轉以合約福利條件受聘。合約福利條件提供較

有保障的任期及較佳的條款和條件。根據醫管局預測，在 3 250名
臨時全職員工 (截至 2005年1月為止 )中，只有約 280名不會獲提供合

約福利條件。這些員工會繼續按醫管局的營運需要獲臨時聘用。  
 
8.  委員察悉，近年醫管局增加以合約形式僱用員工，部分原

因是合約駐院醫生正在接受專科培訓，部分原因是局方的財政狀

況尚未明朗。由於醫管局明白有需要適當平衡以合約形式受僱的

員工數目，以確保醫管局擁有團結和忠心的員工隊伍，為市民提

供優質服務，因而正考慮把部分表現良好的合約僱員在受聘某段

時間後轉以長期聘用條款僱用。關於把全職合約僱員轉為長期全

職僱員的進展情況，醫管局行政總裁表示，醫管局正在考慮提供

途徑，讓證實表現持續優秀的全職合約僱員，轉為以長期聘用條

款受聘。當局正在研究計劃的詳情，包括計劃將涵蓋的目標組別

及轉職的準則和機制，並會同時顧及醫管局的人手需求、組織結

構的發展和其他醫護機構的經驗。 

 
9.  委員又察悉，在 1997年，醫管局把新見習醫生的聘用條款

由長期制改為合約制，遠較其他職系推行類似措施為早。委員關

注到合約僱用形式令工作欠缺保障。醫院管理局行政總裁解釋，

這項措施以及在 2000年及其後數年就醫生職系改革所作的其他改

動，令醫管局即使在財政預算緊絀的限制下，仍可繼續每年取錄

約 300名新的醫科畢業生，為他們提供培訓，以及每年提供一定數

目的晉升機會。然而，礙於醫管局的規模及投放在醫療服務的公

帑不能無止境地增長，醫管局不能保證醫科畢業生在完成培訓後

會繼續受聘。  
 
10.  委員亦察悉，在醫管局成立時，當局刪除了一些醫院事務

署採用的津貼，但為確保順利過渡，仍保留不少這類津貼。然而，

隨着當局重新調配現有職級處理範圍更廣的工作，藉此鼓勵員工

發揮多方面的才能，從而善用人手資源及應付科技的發展，工作

和技能組合的要求亦因而轉變，令人質疑是否需要繼續發放這些

津貼。醫管局在 2002年全面檢討各類津貼和開支／償還款額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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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2003年起取消 10類津貼／償還款額。至於其他津貼項目，當局

認為部分在運作上必不可少，另一部分則會進一步與員工檢討和

磋商。當局會進一步與員工檢討和磋商的津貼包括辛勞津貼 (厭惡

性職務 )、輪班工作津貼、颱風當值津貼、黑色暴雨警告當值津貼、

逾時工作津貼、上班候命工作津貼、病房當值文員津貼及外勤行

車津貼。  
 
 
最新發展 
 
11.  在諮詢多個員工團體及工會後，醫管局已於 2007年10月起

實施新的專業發展架構及入職薪酬。醫生、護士及專職醫療人員

的入職薪酬已獲得調高，以改善醫管局員工的薪酬福利條件及回

應員工對薪酬差距的關注。在新的醫生專業發展架構下，所有正

在接受專科培訓的駐院醫生，如工作表現符合標準及通過部分階

段的專科培訓，將獲提供為期 9年的培訓合約，藉以回應前線醫生

對職業保障的關注。  
 
12.  新的醫生專業發展架構要點如下⎯⎯ 
 

(a) 所有駐院醫生的薪級點已按其年資和專業資歷，調整

至修訂薪級表的相應薪級點 (起薪點及頂薪點均有提

升 )；  
 
(b) 所有正在接受專科培訓的駐院醫生，如表現符合標準

及通過部分階段的專科培訓，將獲提供為期 9年的培

訓合約；及  
 
(c) 為配合駐院醫生的修訂薪級表，副顧問醫生的起薪點

亦已作修訂。  
 
13.  護士、專職醫療人員及非醫療職系人員薪酬調整的要點如

下⎯⎯  
 

(a) 在 2000年 4月後入職的員工已獲調整薪酬。整體來

說，相關職級的新起薪點獲提升 2至3點。如現職人員

在薪酬調整生效日的薪金較新的起薪點為低，其薪酬

已被上調至新的起薪點；  
 
(b) 如現職人員在薪酬調整生效日的薪金已等同或高於

新的起薪點，他們已獲發一個額外薪點 (惟最高不得

超出有關職級的頂薪點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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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為解決護士的高流失率，以及為了表示對護士工作的

肯定和鼓勵，在 2002年 6月至 2005年 12月期間入職的

護士在完成 5年服務後將獲得一個額外增薪點。  
 
14.  醫管局亦已就醫生的工作表現標準發出清晰的指引，以便

醫院管理層評估醫生的工作表現及決定是否續約。局方已提醒醫

院管理層維持良好的做法，在切實可行的範圍內，在合約到期最

少 3個月前通知員工是否獲得續約。  
 
 
相關文件 

 
15.  委員可於立法會網站 (網址：http://www.legco.gov.hk)瀏覽

相關會議的文件及紀要。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0年1月 6日  
 


